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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 

关于张程程收购西安荣鑫智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之 

法律意见书 

（2025）陕丰律意字第【0374】号 

致：西安荣鑫智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与西安荣鑫智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作为本次张程程收购西安荣鑫智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事宜的公司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收购事项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对某事项是否合法有效的判断，是以该事项

发生时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有关政府部门给予的批准和确认。对

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不可少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

府部门、转让方、收购人、被收购公司及相关方或其他有关机构所出具的证明或确认文件



 

 

 

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时，本所律师已经得到西安荣鑫智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承诺，

即：公司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

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并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之

处，其中提供的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保证正本与副本、原件与复印件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收购涉及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

关会计、审计、相关主体信用评级、偿债能力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本所律师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中的任何数据或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

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为本次收购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收购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本所

律师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进行核查

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

本次收购涉及的有关事实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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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法律意见中提到的下列简称，除非根据上下文另有解释外，其含义如下： 

荣鑫股份、被收购公

司、公众公司、标的

公司、公司 

指 西安荣鑫智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收购方、本

人 
指 张程程 

转让方 指 崔荣华 

一致行动人 指 
张秦川（收购人张程程之父） 

鑫顺合伙（收购人张程程实际控制的有限合伙） 

标的股份 指 崔荣华持有荣鑫股份的13,680,000股股份 

本次收购 指 

收购人拟分两期，在遵守转让方限售股相关规定的前

提下，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收购转让方持有的公众公司

13,680,000股股份，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45.00%。同

时西安鑫顺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众

公司 6,026,500 股股份，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

19.824%，收购人通过北京荣华道诚国际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为西安鑫顺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

行事务合伙人控制该部分表决权，因此收购人合计控

制公司64.824%的表决权，收购完成后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致行动人张秦川直接持有公众公司7,000,000股股

份，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23.0263%，收购前后未发生

变化。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

公司约87.85%表决权。 

《收购报告书》 指 
收购人为本次收购目的而编制的《西安荣鑫智生活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股份转让协议》 指 
收购人和转让方于2025年9月26日签署的 《关于西安

荣鑫智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中国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本所 指 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所为本次收购事项指派的经办律师  

收购人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西部证券、财务顾问 指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西安荣鑫智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鑫顺合伙 指 西安鑫顺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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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华文化 指 北京荣华道诚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荣华养老 指 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必有邻 指 西安必有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  

《诚信监督管理指

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 

《准则第5号》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  

本法律意见书/本法律

意见 
指 

本所为本次收购事项出具的《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关

于张程程收购西安荣鑫智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之法律意见书》 

工作日 指 
除(i)中国法定公共假日及公休日或(ii)中国的银行根据

中国法律有权或必须停止营业的日期以外的任何日期 

元 指 人民币元（仅限用于货币量词时）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之目的，不包括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中国法律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仅为本法律意见之目的，不包

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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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收购公司基本情况 

（一）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被收购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西安荣鑫智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72978.NQ） 

法定代表人 龙毅涛 注册资本 3040 万元 

登记状态 在业 实缴资本 304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2710152658R 成立日期 1999-06-28 

工商注册号 610132100005373 纳税人识别号 91610132710152658R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

上市） 
组织机构代码 71015265-8 

核准日期 2025-02-10 国标行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商务服务

业>综合管理服务>其他综合管

理服务(L7229) 

所属地区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 登记机关 
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开区

分局 

曾用名 

西安荣鑫物业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西安荣鑫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英文名 
Xi'an Rongxin Property 

Management Co., Ltd. 

人员规模 200-299 人 参保人数 287(2024 年报) 

营业期限 
1999-06-28 至 无固定

期限 
纳税人资质 一般纳税人 

注册地址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

城七路西段旭辉中心

19 层 

所属地区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 

经营范围 
车位销售与租赁；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家务服务、房屋中介、车辆租赁、绿

化工程及花木租售；农副产品销售；服装清洗；企业管理咨询。（上述经营范围

https://www.qcc.com/firm/426ccc1a0d7c115400570342a8ed3d3d.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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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

营） 

（二）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被收购公司股东信息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类型 持股比例 

持股数

（股） 

间接持股比例 

1 崔荣华 自然人股东 45.0000% 13,680,000 7.8523% 

2 张秦川 自然人股东 23.0263% 7,000,000 - 

3 
西安鑫顺信息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 19.8240% 6,026,500 - 

4 陕西瑞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 4.9000% 1,489,600 - 

5 陕西悦龄评估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 3.9549% 1,202,300 - 

6 北京望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 1.9118% 581,198 - 

7 高明亮 自然人股东 0.7219% 219,455 - 

8 刘翠玲 自然人股东 0.6278% 190,845 - 

9 林北连 自然人股东 0.0044% 1330 - 

10 张雯华 自然人股东 0.0023% 698 - 

（三）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被收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信息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历 年龄 职务 持股数 持股比例 公告日期 

1 龙毅涛 男 - 51 岁 董事长，董事 - - 2024-12-19 

2 张秦川 男 硕士 66 岁 董事 700 万 23.0263% 2024-01-31 

3 崔荣华 女 硕士 65 岁 董事 1368 万 45.0000% 2024-01-31 

4 张程程 女 - 40 岁 董事 - - 2024-01-31 

5 王锁军 男 硕士 42 岁 董事 - - 2025-01-03 

6 母东博 男 本科 41 岁 监事会主席 - - 2024-01-31 

7 宫雅惠 女 - 45 岁 监事 - - 2024-01-31 

8 马陶 男 - 42 岁 监事 - - 2024-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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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樊启剑 男 大专 57 岁 总经理 - - 2024-01-31 

10 高雅 女 硕士 34 岁 董事会秘书 - - 2024-01-31 

11 丁芬 女 - 38 岁 财务负责人 - - 2025-06-05 

二、 收购人基本情况及主体资格 

（一）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信息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张程程基本情况如下： 

收购人姓名 张程程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5年 5月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境外居留权 否 

民族 汉族 

住所 西安市碑林区菊花园*** 

简历 

2010年 10月至今，在北京荣华道诚国际文化发展机构任执行

董事；2011年 06 月至今，任陕西荣华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2014年 05月至今，任世纪荣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及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20 年 3月至今，

任中康怡乐康养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20年 6月至今，任西安鑫光合创原创文化设计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2021年 1月至今，任荣鑫股份董事；2021年 4月至

今，任海南荣华康养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4 年 7月至

今，任西安市鄠邑区荣华比利斯特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2024年 8月至今，任中康怡乐康养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2024 年 6月至今，任北京荣华东方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总经理；2024年 12月至今，任西安信荣合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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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一致行动人张秦川基本情况如下： 

一致行动人姓名 张秦川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9 年 4 月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境外居留权 否 

民族 汉族 

住所 西安市碑林区菊花园*** 

简历 

1980 年 9月至 1987年 6月，就读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1987 年 7月至 1990 年 9月，就职于陕西师范大学，任讲师；

1990年 10月至 1998 年 2月，就职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任干

部；1998 年 3月至 2007年 4 月，就职于西安荣华集团有限公

司，任董事；2007 年 5月至 2014年 7 月，就职于陕西铁龙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14年 8月至今，就职于西安荣

鼎置业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2017 年 12 月至今，就职于西

安荣鑫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一致行动人鑫顺合伙基本信息如下： 

一致行动人名称 西安鑫顺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2MA6U86H46Y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荣华道诚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出资额 1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7 年 09 月 20 日 

主要经营场所 
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七路西段旭辉中心 1 号楼

20 层 

经营范围 信息科技的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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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

不得经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鑫顺合伙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崔荣华 有限合伙人 39.61 39.61% 

2 北京荣华道诚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30.04 30.04% 

3 西安鑫创盈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6.56 16.56% 

4 钱嘉 有限合伙人 2.52 2.52% 

5 王君 有限合伙人 2.49 2.49% 

6 郝晓婵 有限合伙人 1 1.00% 

7 龙毅涛 有限合伙人 1 1.00% 

8 张虎平 有限合伙人 0.66 0.66% 

9 龙天佑 有限合伙人 0.66 0.66% 

10 李俊 有限合伙人 0.66 0.66% 

11 杨竣 有限合伙人 0.66 0.66% 

12 崔微 有限合伙人 0.66 0.66% 

13 于亚玲 有限合伙人 0.66 0.66% 

14 董静 有限合伙人 0.66 0.66% 

15 刘雅洁 有限合伙人 0.66 0.66% 

16 廖鑫 有限合伙人 0.33 0.33% 

17 周晨晨 有限合伙人 0.33 0.33% 

18 郭育农 有限合伙人 0.33 0.33% 

19 李冬菊 有限合伙人 0.17 0.17% 

20 白春娟 有限合伙人 0.17 0.17% 

21 李涛 有限合伙人 0.17 0.17% 

合计  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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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资料和本所律师的核查，收

购人控制的仍正常存续的核心企业、关联企业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关联关系 

1 
北京荣华道诚国际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300 

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 
100%  

2 西安必有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企业管理 99.80%  

3 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5,000 养老服务 70% 

4 

西安信荣合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000 房地产开发 必有邻持股 55%子公司 

5 
中康怡乐康养产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5,000 养老服务 49% 

6 
西安荣华欢乐颂社区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 
1,000 养老服务 荣华养老全资子公司 

7 西安荣华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500 医疗活动 荣华养老全资子公司 

8 
西安滨河荣华养老服务有限公

司 
500 养老服务 荣华养老全资子公司 

9 海南陵荣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500 养老服务 荣华养老全资子公司 

10 
西安荣华悦家养老服务有限公

司 
20 养老服务 荣华养老全资子公司 

11 
三河市汇保荣华康养服务有限

公司 
1,000 养老服务 荣华养老持股 88%子公司 

12 
西安荣华工惠绿康医养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 
5,000 养老服务 荣华养老持股 70%子公司 

13 
西安长屋康养产业管理有限公

司 
30 

养老管理、

咨询服务 
荣华养老持股 65%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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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关联关系 

14 
西安荣华秋兰养老服务有限公

司 
1,000 养老服务 荣华养老持股 51%子公司 

15 
西安荣华健康产业控股有限公

司 
500 

养老管理、

咨询服务 
荣华养老持股 51%子公司 

16 西安荣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150 养老服务 荣华养老持股 51%子公司 

17 
西安市鄠邑区荣华比利斯特养

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 养老服务 荣华养老持股 51%子公司 

18 西安盛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 商业服务 荣华文化持股 90%子公司 

19 
西安鑫顺信息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0 技术服务 

荣华文化为执行事务合伙

人，持有 30.04%合伙份额 

20 
西安城市蜜蜂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100 市场营销 必有邻全资子公司 

21 
荣客泰商业运营管理（西安）

有限公司 
500 

商业运营服

务 
必有邻持股 80%子公司 

22 
北京荣华东方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100 

文化交流活

动 
必有邻全资子公司 

23 
西安樱桃大健康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200 健康咨询 必有邻持股 60%子公司 

24 
西安鑫光合创原创文化设计发

展有限公司 
300 设计咨询 必有邻持股 51%子公司 

25 
汉中市荣华欢乐颂社区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 
500 养老服务 

西安荣华欢乐颂社区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26 
北京犇犇星信息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50 信息咨询 必有邻持有 50%合伙份额 

27 陕西荣德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950 养老服务 荣华养老持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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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关联关系 

28 
陕西荣德康福养老服务有限公

司 
500 养老服务 

陕西荣德康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 

29 
西安未央北城长者屋诊所有限

公司 
2 医疗服务 

陕西荣德康福养老服务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30 西安城荣康养服务有限公司 2,000 养老服务 荣华养老持股 49% 

31 陕西成易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 园林绿化 

必有邻持股 55%子公司西

安信荣合创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2 
陕西新联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

公司 
1,000 广告设计 荣华文化持股 10%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一致行动人张秦川对外投资的仍正常存续的核心企业如

下：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1 世纪荣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2,000 投资管理 25% 

2 

杭州慕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0,000 私募基金 5.5556% 

3 

新余腾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264.4 

企业投资、投

资管理 
55.8696% 

4 西安荣鑫智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3,040 物业管理 23.0263% 

5 西安荣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000 

锂离子电池正

极材料的生产

及相关产品的

研发 

6.3% 

6 陕西荣邦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1,000 零售贸易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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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一致行动人鑫顺合伙仅投资荣鑫股份，持股19.824%，除

此之外，再无其他投资。 

（三） 收购人投资者适当性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收购人资料，收购人已经在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通股转系

统创新层股票交易权限，为二类合格投资者。收购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规

定，具有受让公众公司股票的资格。 

（四） 收购人的股权结构 

收购人为自然人 

（五）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收购人为自然人，本次收购一致行动人为张秦川、鑫顺合伙。 

（六） 收购人的诚信情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收购人资料，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

录查询平台、“信用中国”等网站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未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收购人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不存在利用公

众公司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未违反《诚信监督管理指引》的

相关规定。  

（七） 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的情形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收购人资料，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网站、

“信用中国”等网站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

条规定的以下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具体为：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第 12 

页 

2.最近2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2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情形。  

（八） 收购人最近两年内的行政及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仲裁）情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收购人资料，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网站、

“信用中国”等网站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收购人最近两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收购人最近两年内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仲裁）的情况。 

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检索核查，收购人张程程控制的公司存在以下被

执行信息： 

案件名称 进程日期 案件进程 案件身份 案号 法院 
标的金额 

(元) 

荣华养老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执行

案件 

2025-09-02 首次执行 被执行人 

（2025）陕 0

118执 3063

号 

西安市鄠邑

区人民法院 
352,000.00 

荣华养老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执行

案件 

2025-08-07 首次执行 被执行人 

（2025）陕 0

118执 2761

号 

西安市鄠邑

区人民法院 
690,806.00 

荣华养老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执行

案件 

2025-08-04 首次执行 被执行人 

（2025）陕 0

118执 2712

号 

西安市鄠邑

区人民法院 
78,073.00 

荣华养老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执行

案件 

2025-07-02 首次执行 被执行人 

（2025）陕 0

118执 2195

号 

西安市鄠邑

区人民法院 
193,968.00 

https://www.qcc.com/case/2edb4933a854c0fb4583b560f24d8dad.html
https://www.qcc.com/case/2edb4933a854c0fb4583b560f24d8dad.html
https://www.qcc.com/case/2edb4933a854c0fb4583b560f24d8dad.html
https://www.qcc.com/case/2edb4933a854c0fb4583b560f24d8dad.html?anno=%EF%BC%882025%EF%BC%89%E9%99%950118%E6%89%A73063%E5%8F%B7
https://www.qcc.com/case/2edb4933a854c0fb4583b560f24d8dad.html?anno=%EF%BC%882025%EF%BC%89%E9%99%950118%E6%89%A73063%E5%8F%B7
https://www.qcc.com/case/2edb4933a854c0fb4583b560f24d8dad.html?anno=%EF%BC%882025%EF%BC%89%E9%99%950118%E6%89%A73063%E5%8F%B7
https://www.qcc.com/case/284c1f1d1748c32e8f7976b344cf44ae.html
https://www.qcc.com/case/284c1f1d1748c32e8f7976b344cf44ae.html
https://www.qcc.com/case/284c1f1d1748c32e8f7976b344cf44ae.html
https://www.qcc.com/case/284c1f1d1748c32e8f7976b344cf44ae.html?anno=%EF%BC%882025%EF%BC%89%E9%99%950118%E6%89%A72761%E5%8F%B7
https://www.qcc.com/case/284c1f1d1748c32e8f7976b344cf44ae.html?anno=%EF%BC%882025%EF%BC%89%E9%99%950118%E6%89%A72761%E5%8F%B7
https://www.qcc.com/case/284c1f1d1748c32e8f7976b344cf44ae.html?anno=%EF%BC%882025%EF%BC%89%E9%99%950118%E6%89%A72761%E5%8F%B7
https://www.qcc.com/case/57bdc2c46ca252d37b5f79feac38395b.html
https://www.qcc.com/case/57bdc2c46ca252d37b5f79feac38395b.html
https://www.qcc.com/case/57bdc2c46ca252d37b5f79feac38395b.html
https://www.qcc.com/case/2aac1b226d5800479829fdb454aacc84.html?anno=%EF%BC%882025%EF%BC%89%E9%99%950118%E6%89%A72712%E5%8F%B7
https://www.qcc.com/case/2aac1b226d5800479829fdb454aacc84.html?anno=%EF%BC%882025%EF%BC%89%E9%99%950118%E6%89%A72712%E5%8F%B7
https://www.qcc.com/case/2aac1b226d5800479829fdb454aacc84.html?anno=%EF%BC%882025%EF%BC%89%E9%99%950118%E6%89%A72712%E5%8F%B7
https://www.qcc.com/case/3a15a15d77124b12c17b57dba4a1ade1.html
https://www.qcc.com/case/3a15a15d77124b12c17b57dba4a1ade1.html
https://www.qcc.com/case/3a15a15d77124b12c17b57dba4a1ade1.html
https://www.qcc.com/case/3a15a15d77124b12c17b57dba4a1ade1.html?anno=%EF%BC%882025%EF%BC%89%E9%99%950118%E6%89%A72195%E5%8F%B7
https://www.qcc.com/case/3a15a15d77124b12c17b57dba4a1ade1.html?anno=%EF%BC%882025%EF%BC%89%E9%99%950118%E6%89%A72195%E5%8F%B7
https://www.qcc.com/case/3a15a15d77124b12c17b57dba4a1ade1.html?anno=%EF%BC%882025%EF%BC%89%E9%99%950118%E6%89%A72195%E5%8F%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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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荣华康复医

院有限公司执行

案件 

2025-08-01 首次执行 被执行人 

（2025）陕 0

118执 2699

号 

西安市鄠邑

区人民法院 
122,263.00 

经本所律师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检索核查，一致行动人张秦川存在以下被执行信

息： 

案号 被执行人 执行标的(元) 执行法院 立案日期 

（2025）陕 0112执 9884号 张秦川 69,702,080.00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 2025-06-18 

（九） 收购人与公众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收购人资料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全国股转系统核查，收购人张程程系荣鑫股份实际

控制人崔荣华之女，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收购人张程程任荣鑫股份董事（2021年1月至

今）。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未直接持有被收购公司的股份，其通过100%持股

的北京荣华道诚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持有西安鑫顺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0.04%

的合伙份额，西安鑫顺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19.824%的股份，收购人在

收购前间接持有公司约5.96%股份；北京荣华道诚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西安鑫顺信息科

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收购人在收购前已经通过间接持股方式控制

公司约19.824%的表决权。 

一致行动人张秦川2017年12月至今，任荣鑫股份董事；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张秦川直接持有荣鑫股份7,000,000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3.0263%。 

公司董事、董事长龙毅涛在收购人控制的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执行董事；

公司监事宫雅惠在收购人控制的西安必有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荣华道诚国际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中担任财务负责人。 

除上述关系外，收购人及收购人的关联方与被收购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https://www.qcc.com/case/3e2b331972696bdc80115ebec59bea9d.html
https://www.qcc.com/case/3e2b331972696bdc80115ebec59bea9d.html
https://www.qcc.com/case/3e2b331972696bdc80115ebec59bea9d.html
https://www.qcc.com/case/3e2b331972696bdc80115ebec59bea9d.html?anno=%EF%BC%882025%EF%BC%89%E9%99%950118%E6%89%A72699%E5%8F%B7
https://www.qcc.com/case/3e2b331972696bdc80115ebec59bea9d.html?anno=%EF%BC%882025%EF%BC%89%E9%99%950118%E6%89%A72699%E5%8F%B7
https://www.qcc.com/case/3e2b331972696bdc80115ebec59bea9d.html?anno=%EF%BC%882025%EF%BC%89%E9%99%950118%E6%89%A72699%E5%8F%B7
https://www.qcc.com/case/6aefdae31fbb4cc8be1e9d1d9d960a7c.html?anno=%EF%BC%882025%EF%BC%89%E9%99%950112%E6%89%A79884%E5%8F%B7_ZxList
https://www.qcc.com/pl/p23753cce8d11d2ce875eea141745a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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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收购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规定，具有受让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的资格；收购人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收购人

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情形；除上述披露信

息外，收购人最近两年内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情况，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收购人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符合《诚信监督管

理指引》的相关规定。收购人具备收购公众公司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 收购方式  

2025年9月26日，收购人张程程与转让方崔荣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收购人拟分两

期，在遵守转让方限售股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合计受让崔荣华持有的公众公司13,680,000

股股份，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45.00%。其中，第一期转让公司3,42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11.25%），占转让方崔荣华持有公司股份的25%，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

公司董事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25%的规定；第二期转

让公司10,26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3.75%），在完成第一期股份交割（以股份过

户完成为标准）满三个月，且转让方崔荣华持有的剩余全部股票均限售期满并完成解除限

售手续后办理。 

本次收购拟采用特定事项协议转让与表决权委托的方式。荣鑫股份《公司章程》及本

次收购方案不涉及要约收购条款。根据荣鑫股份2025年4月23日修订的《公司章程》第二十

九条：“当公司被收购时，收购人不需要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但应按照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备案、申报等义务，不得损害公司和公

司股东的利益。”荣鑫股份已在其《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被收购时收购人是否需要发出要

约收购作出了明确约定，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本次收购不涉及触发要

约收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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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持有公众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未直接持有荣鑫股份的股份，通过北京荣华道诚国际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持有西安鑫顺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0.04%合伙份额从而间接持有公司约

5.96%股份。北京荣华道诚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西安鑫顺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收购人在收购前已经通过间接持股方式控制公司约19.824%的表决

权。《收购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人、公众公司控制权及持股

比例计算等参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八十三条规定，西安鑫顺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直接持有公众公司13,680,000股股份，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

45.00%；同时西安鑫顺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众公司6,026,500股股份，占

公众公司总股本的19.824%，收购人通过北京荣华道诚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西安鑫顺信

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控制该部分表决权，因此收购人合计控制公

司64.824%的表决权，收购完成后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致行动人张秦川直接持有公众公司7,000,000股股份，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23.0263%，

收购前后未发生变化。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约87.85%表决权。 

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及转让方持有的公众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完成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张程程 0 0 13,680,000 45 

2 崔荣华 13,680,000 45 0 0 

3 张秦川 7,000,000 23.0263 7,000,000 23.0263 

4 鑫顺合伙 6,026,500 19.8240 6,026,500 19.8240 

合计 26,706,500 87.8503 26,706,500 87.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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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收购《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2025年9月26日，收购人与崔荣华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崔荣华 

乙方：张程程 

一、股份转让 

1. 甲方同意将其合法拥有的标的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13,680,000股股份（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45%）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 

2. 甲方同意转让的股份包含该股份项下所有的权益及权利，且上述股份未设定任何

（包括但不限于）质押权及其他第三者权益或主张。 

二、股份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 

1.甲乙双方同意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交易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细则》中有关协议转让的规定，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以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转让。 

2.交易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17元，总价款为人民币29,685,600元（大写贰仟玖佰陆拾

捌万伍仟陆佰元整），股份分两期交割。 

第一期股份交割：甲方应在《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及收到乙方提供的资料之日起30个

工作日内，以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特定事项转让申请的方式予以转让；在取得特定事项转

让的确认函后，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3,420,000股股份（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11.25%）

转让给乙方，并完成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乙方应在本期标的股份转

让的同时，直接向甲方支付第一期股份交割的对价7,421,400元。 

第二期股份交割：甲方完成第一期股份交割（以股份过户完成为标准）满三个月 ，且

持有的剩余全部股票均限售期满，解除限售手续办理完成后，甲方应在收到乙方提供的资

料后30个工作日内，以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特定事项转让申请的方式予以转让；在取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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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事项转让的确认函后，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10,260,000股股份（占标的公司总股本

的33.75%）全部转让给乙方，并完成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的过户登记。乙方应当在第二期

股份转让完毕时，直接向甲方支付第二期股份交割的对价22,264,200元。 

3.自本协议签署日起至第二期股份交割期间，目标公司发生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数量及每股转让价格均相应调整，但本

协议约定的本次转让总价款不发生变化。 

三、甲乙双方声明 

1. 甲方为本协议项下交易标的唯一所有权人，且承诺在本协议签订后按照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监管部门的要求及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程序及交割方式转让其合法持

有的标的公司流通股3,420,000股和限售股10,260,000股。 

2. 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签订后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监管部门的要求及本

协议第二条约定的程序及交割方式受让甲方合法持有的标的公司3,420,000股流通股；甲方

持有的标的公司其余10,260,000股限售股限售全部解除且第一期股份交割过户完成之日起

满三个月后，受让甲方合法持有的标的公司10,260,000股限售股。 

3. 甲乙双方各声明对其所提供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四、股份转让有关费用的负担 

双方同意办理本合同约定的股份转让、登记等所有手续所产生的有关税费用由各自分

别负担。 

五、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 甲乙双方应及时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或中国结算的要求提交相应文件，

如需补充，双方应及时予以补充。 

2. 甲乙双方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对股份转让的确认文件后，应于取得该文

件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结算申请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并提供相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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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甲方转让其持有的股份，涉及以下情形的，在办理股份转让确认及过户登记时，

还应当向全国股转公司和中国结算提交以下文件： 

3.1 拟转让股份由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或者挂牌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拟转让股份的，需提供挂牌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股份转让不违

反限售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的证明文件； 

3.2 其他须经行政审批或备案方可进行的股份转让，需提供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备

案文件。 

4.股份的表决权委托 

4.1 在不影响原有业务继续正常开展的前提下，甲方将本协议约定的转让股份中未转

让至乙方的限售股份在股东大会（股东会）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完全委托乙方行使，甲方

承诺于本协议签订2日内与乙方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 

4.1.1 委托期限：自本协议约定之第一期股份交割之日起生效，至第二期股份交割完

成后终止。双方所持股份数量及其限售期的变化，不影响表决权委托的效力。 

4.1.2 乙方作为其唯一的排他的受托人有权依据标的公司届时有效的章程行使包括但

不限于如下权利： 

（1）召集、召开、主持、参加或者委派代理人参加公司股东大会（股东会）或临时股

东大会（股东会）；  

（2）行使股东提案权，包括但不限于提议选举或者罢免董事（或候选人）、监事（或

候选人）及其他议案；  

（3）对所有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公司股东大会（股东会）审议、表决的

事项行使股东表决权，对公司股东大会（股东会）审议、表决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并签

署相关文件；  

（4）其他与股东表决权、知情权、质询权等合法权利相关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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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标的公司章程项下的股东表决权（包括在公司章程经修改后而规定的任何

其他的股东表决权）。 

4.1.3 甲方无正当理由不得干预乙方依照本协议的约定行使上述权利。 

4.1.4 在表决权委托期间内，甲方可以参加相关会议，但不得另外行使表决权或做出

与乙方表决结果相违背的表决。 

4.1.5 甲方将为乙方行使委托权利提供充分的协助，包括在必要时（例如为满足政府

部门审批、登记、备案所需报送档之要求）及时（1 个工作日内）签署相关法律文档，但

是甲方有权要求对该相关法律文档所涉及的所有事项进行充分了解。 

4.1.6 在表决权委托期间内，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将所持股份向除乙方

之外，设置其他第三方权益。 

4.1.7 在表决权委托期间内，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转让其

于本条款项下的任何权利或义务。 

4.2 乙方取得标的公司控制权以《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

法定程序履行完毕为准。 

六、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但甲乙双方需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 

1. 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2. 由于一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另一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  

3. 因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 

如本次转让未获监管机构同意或未能办理完毕相应手续的： 

1. 如第一期股份交割未获监管机构同意或未能办理完毕相应手续的，本协议终止。如

第一期股份交割未完成的，本次股份转让终止并不再执行，如第一期股份交割已完成的，

应参照监管机构意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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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第一期股份交割已获监管机构同意且已能办理完毕相应手续，但第二期股份交割

未获监管机构同意或未能办理完毕相应手续的，本协议终止，第二期股份交割终止并不再

执行；第一期股份交割仍发生效力。 

3. 除监管机构要求或双方协商一致终止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情形外，表决权委托协议仍

生效，由双方协商确定后续转让方式。 

七、违约责任 

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且双方友好协商后仍不能解决的，违约

方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八、保密条款 

1.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向其他第三人泄漏在协议履行过程中知悉的商

业秘密或相关信息，也不得将本协议内容及相关档案材料泄漏给任何第三方，但法律、法

规规定必须披露的除外。 

2.保密条款为独立条款，不论本协议是否签署、变更、解除或终止等，本条款均有效。 

九、争议解决条款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

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本合同签署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生效条款及其他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至合同约定的标的股份过户变更登记到乙方

名下且本协议相应的权利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具体包括但不限于：标的股份通过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转让完毕。 

2.本协议执行过程中的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友好协商态度加以解决。

双方协商一致的，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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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次收购的资金总额、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收购人受让转让方持有的公众公司13,680,000股股份，交易总对价29,685,600元，每

股交易价格为2.17元。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收购人资料，收购人承诺，本次收购资金为自有资金，收购方具

有履行相关收购义务的能力。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

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公众公司资源获得任何形式财务资助的情况；不存在以证

券支付本次收购款项；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荣鑫股份及其关联方的情况；不存在通过

与荣鑫股份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不存在他人委托持股、代持股份

的情形。 

本次收购的股份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过户。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细则》第五条规定，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转让价格应当

不低于转让协议签署日该股票大宗交易价格范围的下限。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股票交易规则》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大宗交易的成交价格应当不高于前收盘价的130%或

当日已成交的最高价格中的较高者，且不低于前收盘价的70%或当日已成交的最低价格中的

较低者。 

本次收购价格为2.17元/股，公众公司股票前收盘价为3.00元/股，《股份转让协议》

签署当日未有成交价。本次收购的价格由交易双方自主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具有合理性，

符合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价格规定。 

（五） 本次收购的股份交割安排 

根据《收购报告书》关于《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本次收购分两期进行股份交

割。 

第一期股份交割：在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特定事项转让的合

规确认函后，转让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3,420,000股股份（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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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给收购人，并完成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收购人应在本期标的股

份转让的同时，直接向转让方支付第一期股份交割的对价7,421,400元。 

第二期股份交割：转让方完成第一期股份交割（以股份过户完成为标准）满三个月 ，

且持有的剩余全部股票均限售期满，解除限售手续办理完成后，转让方应在收到收购人提

供的资料后30个工作日内，以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特定事项转

让申请的方式予以转让；在取得特定事项转让的合规确认函后，转让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

司10,260,000股股份（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33.75%）全部转让给收购人，并完成在中国登

记结算公司的过户登记。收购人应当在第二期股份转让完毕时，直接向转让方支付第二期

股份交割的对价22,264,200元。 

（六） 标的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荣鑫股份截至2025年8月29日

《前200名全体排名证券持有人名册》《前100名无限售流通排名证券持有人名册》《限售

股份数据表》，本次收购的标的股份中，崔荣华持有3,420,000股无限售股份和10,260,000

股限售股份。 

崔荣华自无限售股份均过户完成之日起至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股份向收购人交割

完毕期间，自愿将其持有的荣鑫股份的全部限售股份对应的股东权利委托给收购人行使。 

本次收购标的股份除上述限售和表决权委托情况外，不存在其他质押、冻结、担保等

权利限制情形，本次收购未在收购标的上设定其他权利限制，不存在收购价款之外的其他

补偿安排。  

（七）收购人股份限售安排 

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其持有的公众公司股份在收购完成

后12个月内不转让，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上述限制。 

（八）本次收购的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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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以协议方式进行公众公司收购的，自签订收购

协议起至相关股份完成过户的期间为公众公司收购过渡期。 

本次收购的收购过渡期为《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2025年9月26日）起至收购人受

让的公众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为保持公众公司收购过渡期内的稳定经营，收购人

承诺如下： 

为保持荣鑫股份稳定经营，在收购过渡期间内，本人作为实际控制人承诺：本人不会

通过控股股东提议改选荣鑫股份董事会，确有充分理由改选董事会的，来自收购人提名的

董事不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的1/3；不会要求荣鑫股份为收购人提供担保；不会利用荣鑫股

份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在过渡期内，荣鑫股份除继续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或者执行股东会

已经作出的决议外，收购人不会利用股东地位迫使荣鑫股份进行处置公司资产、调整公司

主要业务、担保、贷款等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的事

宜。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次收购的收购方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收购的《股份转让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

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协议合法有效；本次收购的股份交割安排，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关于股份转让的规定。 

四、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在报告日前 24 个月与公众公司的交易情况 

荣鑫股份 2023 年报披露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安康城投昌盛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5,917,115.98  

安康城投荣华康养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1,562,814.08 1,406,914.95 

北京荣华康养产业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3,860,251.17 1,698,113.21 

汉中城投荣华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336,614.34  

汉中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5,483,6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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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城荣健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1,083,155.58 180,526.42 

西安澳美达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工程维修 2,291,267.00 4,945,219.78 

西安滨河荣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1,168,549.49 1,159,071.14 

西安城荣康养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535,784.81  

西安风追司马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工程维修 1,019,827.56 601,650.15 

西安荣鼎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工程维修 4,602,881.93 2,646,485.24 

西安荣国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685,771.56 210,963.10 

西安荣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214,520.86 363,661.39 

西安荣华缤纷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3,093,390.82 3,198,388.38 

西安荣华工惠绿康医养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服务 1,365,033.45 1,451,001.51 

西安荣华欢乐颂社区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91,947.76 210,949.42 

西安荣华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工程维修 8,776,832.28 8,292,792.90 

西安荣华天悦凯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966,775.88 991,918.27 

西咸新区曲荣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1,779,154.83 1,475,474.41 

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服务 102,551.67 186,766.48 

西安荣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51,269.67 83,673.80 

西安荣信共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124,151.44 199,981.89 

合计  45,113,264.14 29,303,552.44 

荣鑫股份 2024 年报披露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安康城投昌盛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费 4,991,651.22 5,917,115.98 

安康城投荣华康养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费 1,654,939.86 1,562,814.08 

北京荣华康养产业有限公司 物业费 6,298,404.52 3,860,251.17 

海南陵荣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费 1,266,955.63  

汉中城投荣华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费  336,614.34 

汉中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物业费 2,352,290.38 5,483,601.98 

蒲城荣健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费 1,083,156.00 1,083,1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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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澳美达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费 2,592,727.29 2,291,267.00 

西安滨河荣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费 1,445,200.35 1,168,549.49 

西安城荣康养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费 255,288.40 535,784.81 

西安风追司马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物业费 6,575.00 1,019,827.56 

西安建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物业费 1,573,592.52  

西安曲江荣华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费 61,969.14  

西安荣鼎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费 4,108,900.13 4,602,881.93 

西安荣国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费 55,850.78 685,771.56 

西安荣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物业费  214,520.86 

西安荣华缤纷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费 2,772,470.71 3,093,390.82 

西安荣华工惠绿康医养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费 1,615,701.96 1,365,033.45 

西安荣华欢乐颂社区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费  91,947.76 

西安荣华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费 4,315,903.20 8,776,832.28 

西安荣华天悦凯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费 1,117,242.89 966,775.88 

西咸新区曲荣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费 1,779,155.04 1,779,154.83 

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费  102,551.67 

西安荣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费  51,269.67 

西安荣信共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物业费  124,151.44 

合计  39,347,975.02 45,113,264.14 

荣鑫股份 2025 年半年报披露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安康城投昌盛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费 2,224,841.43 2,599,668.69 

安康城投荣华康养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费 638,554.10 833,600.36 

北京荣华康养产业有限公司 物业费 3,245,254.76 2,775,902.07 

海南陵荣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费 178,172.41 978,522.12 

汉中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物业费 1,114,124.02 1,243,862.86 

蒲城荣健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费 368,259.25 541,5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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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澳美达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费 532,684.40 532,867.48 

西安滨河荣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费 586,080.84 846,240.34 

西安城荣康养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费  255,288.40 

西安风追司马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物业费  253,468.46 

西安建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物业费 571,938.66  

西安荣鼎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费 1,301,066.59 1,458,852.22 

西安荣国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费 21,722.17 995,445.41 

西安荣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物业费  180,879.91 

西安荣华缤纷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费 1,191,928.32 1,596,428.39 

西安荣华工惠绿康医养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费 790,824.90 765,294.26 

西安荣华欢乐颂社区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费  57,968.09 

西安荣华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费 1,671,261.40 2,881,067.26 

西安荣华天悦凯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费 328,997.75 53,357.24 

西咸新区曲荣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费 889,577.40 889,577.38 

合计  15,655,288.40 19,739,868.94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荣鑫股份确认，经核查荣鑫股份2023年、2024年、2025年（半）

年度报告并通过全国股转系统网站查询，除下述情况外，收购人及其关联方在本次收购事

实发生之日前24个月内与荣鑫股份无其他交易。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 24个月内与荣鑫股份的关联交易（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半年度 

西安滨河荣华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1,168,549.49 1,445,200.35 586,080.84 

西安荣华工惠绿康医养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 
物业服务 1,365,033.45 1,615,701.96 790,824.90 

西安荣华欢乐颂社区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 
物业服务 91,947.7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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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及其关联方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 24个月内与荣鑫股份的关联交易（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5半年度 

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服务 102,551.67 0 0 

西安城荣康养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535,784.81 255,288.40 0 

海南陵荣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0 1,266,955.63 178,172.41 

西安荣信共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124,151.44 0 0 

【其他关联交易】根据荣鑫股份2025年8月19日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公司拟

与西安城市蜜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市蜜蜂”）、张举超、西安嘉信美地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信美地”）共同出资设立西安君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100万元，其中公司持股 40%，城市蜜蜂持股 21.45%，张举超持股21%，嘉信美地持股 

17.55%，各方以认缴方式按各自比例出资。 

西安城市蜜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西安必有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为荣鑫股份董事、本次收购之收购人张程程。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五、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在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买卖公众公司股票的情

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资料和荣鑫股份确认，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6个

月，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买卖公众公司股票的情况。 

六、 本次收购的批准和授权 

（一） 收购人已经履行的法律程序  

收购人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对于本次交易无需取得其

他批准和授权。 

（二） 转让方已经履行的法律程序 

转让方崔荣华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对于本次交易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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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其他批准和授权。  

（三） 尚需取得的批准与授权  

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批准或授权程序如下：  

本次收购尚需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细则》

中有关协议转让的规定完成相应程序。 

本次收购的相关文件将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进行披露。  

本次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不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国有股份转让、外

商投资等事项，无需取得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除上述尚需取得的批准与授权外，本次收

购已履行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相应批准和授权程序。 

七、 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后续计划 

根据《收购报告书》，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后续计划如下： 

（一） 本次收购的目的  

本次收购完成后，张程程将成为荣鑫股份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收购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实现家族企业的传承，确保家族对企业的长期控制权和管理权得以延续，通过本

次收购，旨在优化家族资产配置，同时保障企业的稳定发展和战略延续。 

（二） 本次收购的后续计划 

1.对公司主要业务的后续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结合市场发展情况，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整合优质资源，拓

宽公众公司业务领域，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如果未来根据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将

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对公司管理层的后续计划 

收购人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根据公众公司的实际需要，本着有利于维护公众公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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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原则，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适时对公众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出必要的调整建议。如果未来根据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

将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对公司组织结构的后续安排 

收购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对公众公司的后续经营管理过程中，将根据实际需要对公众

公司的组织架构进行适当调整，包括但不限于调整内部部门、设立新的部门等。如果未来

根据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将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4.对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公众公司的实际需要并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公众公司的公司章程进行相应的修改。

届时，收购人将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5.对公司资产处置的后续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不排除在公众公司后续经营管理过程中，根据公众公司的发

展需要，在保证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拟定和实施公众公司的资产出售计划。届时，收购人

将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对公司员工聘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无对公司员工聘用进行调整的计划；本次收购完成

后未来12个月内，如果根据公司业务调整需要对公司人员进行聘用与解聘，将按照公司制

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员工聘用与解聘。  

八、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的影响 

根据《收购报告书》，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的影响如下：  

（一）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收购前，公众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崔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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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完成后，张程程直接拥有直接持有公众公司13,680,000股股份，占公众公司

总股本的45.00%；收购人持有北京荣华道诚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北京荣华道

诚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西安鑫顺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张

程程通过北京荣华道诚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为西安鑫顺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控制公众公司19.824%表决权，因此收购人合计控制公司64.824%的表决权，

成为公众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致行动人张秦川直接持有公众公司7,000,000股股份，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23.0263%，

收购前后未发生变化。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约87.85%表决权。 

（二）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治理及其他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收购前，荣鑫股份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的有关要求，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

理结构，运作规范。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严格遵循《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股东职责，不损害

其他股东利益。 

（三）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的影响  

收购人在取得公众公司控制权后，将利用自身资源积极推进公众公司的业务发展，改

善公众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提升公众公司的竞争力。 

（四）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众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收购人在取得公众公

司实际控制权后，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依

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利用控股股东身份影响公众公司独立性，保持公众公司在资产、人员、

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收购人具体承诺如下： 

“1.保证资产独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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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荣鑫股份资产严格区分并独立管理，确保荣鑫股份资产独

立并独立经营；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关于本人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及对外担保等规定，保证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发生违规占用荣鑫股份资金等情

形。 

2.保证荣鑫股份的人员独立。 

保证荣鑫股份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在

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不在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领薪；保证荣鑫股份的财务人员不在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保证荣鑫股份的

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3.保证荣鑫股份的财务独立。 

保证荣鑫股份保持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财务独立核算，能够独立

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荣鑫

股份具有独立的银行基本账户和其他结算账户，不存在与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

行账户的情形；保证不干预荣鑫股份的资金使用。 

4.保证荣鑫股份机构独立。 

保证荣鑫股份建立、健全内部经营管理机构，并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保证本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荣鑫股份的机构完全分开，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5.保证荣鑫股份业务独立。 

保证荣鑫股份的业务独立于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并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

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经营的能力。”  

（五）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1.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及关联方与公众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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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收购完成后，为维护公众公司及其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有效避免与公众公司产生的同

业竞争问题，收购人承诺如下：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均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经营与荣鑫股份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

与荣鑫股份不存在同业竞争。本人作为公众公司的股东或取得公众公司控制权期间，本人

将避免从事法律法规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所规定的可能与公众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或拥有与公众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的权益，或以其他

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实体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若确实因为业务发展需要，在后续经营期间可能形成同业竞争关系的，本人将严格遵

守以下承诺，以避免形成实质的同业竞争关系，从而对公众公司及下属公司的经营造成不

利影响：（1）在本人可控制的资源范围内优先支持公众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业务发展；（2）

对公众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本收购人控制的其他类似企业的主要产品及对应的细分市场进

行严格划分，确保公众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和本收购人控制的其他类似企业之间不存在实质

的同业竞争关系。 

本人及所控制的企业从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如果属于公众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主营业

务范围之内的，则本收购人将及时告知公众公司，并尽可能地协助公众公司或下属子公司

取得该商业机会；本人及控制的企业不以任何方式从事任何可能影响公众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经营和发展的业务或活动。” 

2.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及关联方与公众公司除上述关联交易的情况外，

再无其他关联交易。为了减少和规范本次收购完成后与公众公司的关联交易，维护公众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收购人承诺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荣鑫股份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

股公司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本收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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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遵循市场化的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章程等有关

规定，履行包括回避表决等合法程序，不通过关联关系谋求特殊的利益，不会进行任何有

损荣鑫股份和荣鑫股份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本人的关

联企业将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荣鑫股份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的资金、

资产，亦不要求荣鑫股份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为本人及本人的关联企业进行

违规担保。”  

九、 收购人作出的公开承诺及约束措施 

（一）收购人的公开承诺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收购人的相关承诺，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所作出的公开承诺如

下：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详见“第八节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的影响”之“（五）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同业竞争

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二）关于保持荣鑫股份独立性的承诺 

详见“第八节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的影响”之“（四）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独立性的

影响”。 

（三）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详见“第八节 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的影响”之“（五）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同业竞争

及关联交易的影响”。 

（四）收购人关于不注入金融类资产承诺 

“在本次收购完成后，除有关法律法规、监管政策明确允许之外，本人不会向公众公

司注入任何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等

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不会利用公众公司平台从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业务，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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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众公司资金以任何方式提供给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使用。” 

（五）不注入私募基金管理业务的承诺 

“在完成对公众公司股权收购后，本人不会向公众公司注入私募基金及管理业务及其

他具有金融属性的相关资产，不利用公众公司直接或间接开展私募基金及管理业务或其他

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从事的业务，不利用公众公司为私募基金及管理业务及其他具有金融

属性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并且本收购人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导致公众公司以对外投

资为主营业务。” 

（六）不注入房地产开发业务的承诺 

“在本次收购完成后，除有关法律法规、监管政策明确允许之外，本人不会将房地产

开发业务置入公众公司，不会利用公众公司直接或间接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不会利用公

众公司为房地产开发业务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 

（七）收购人对收购过渡期内保持荣鑫股份稳定经营作出的安排以及承诺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以协议方式进行公众公司收购的，自签订收购

协议起至相关股份完成过户的期间为公众公司收购过渡期。 

本次收购的收购过渡期为《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2025年9月26日）起至收购人受

让的公众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为保持公众公司收购过渡期内的稳定经营，收购人

承诺如下： 

“为保持荣鑫股份稳定经营，在收购过渡期间内，本人作为实际控制人承诺：本人不

会通过控股股东提议改选荣鑫股份董事会，确有充分理由改选董事会的，来自收购人提名

的董事不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的1/3；不会要求荣鑫股份为收购人提供担保；不会利用荣鑫

股份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在过渡期内，荣鑫股份除继续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或者执行股东

大会已经作出的决议外，收购人不会利用股东地位迫使荣鑫股份进行处置公司资产、调整

公司主要业务、担保、贷款等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第 35 

页 

的事宜。” 

（八）关于收购人资格的说明及承诺 

“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股东的情形，本人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

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不存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

管问答》中不得收购挂牌公司的情形，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联合惩戒对象，亦不

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

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本人不存在《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也不存在法律法规

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情形，具备收购公众公司的主体资格。” 

（九）关于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自愿限售的承诺 

“本人承诺，因本次收购而获得的荣鑫股份相应的股份将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在本次收购完成后12个月内不予转让。”  

收购人未能履行承诺事项时的约束措施  

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方郑重承诺： 

“本人将依法履行本报告书中披露的承诺。 

如果未履行《收购报告书》中披露的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荣鑫股份

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因未能履行《收购报告书》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给荣鑫股份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本人将向荣鑫股份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十、 中介机构 

根据《收购报告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收购人已按照《收购管理办法》《准则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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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收购报告书》中对参与本次收购的各中介机构

名称进行了披露。同时根据《收购报告书》、公众公司及收购人的确认，参与本次收购的

各中介机构与收购人、公众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一、 关于本次收购的信息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收购人已经按照《准则第5号》等文件的要求编制了《收购报告书》。

收购人承诺，《收购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收购人本次收购的

情况，该等文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拟与本次收购的有关文

件一并在股转系统公告。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已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收购管理办法》《诚信监督管理指引》《准则第5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履行了现阶段所需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

中禁止收购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情形，收购人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具备本次收购的主

体资格；收购人在本次收购中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行为；《收购报告书》的信息披露内容和格式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诚信监

督管理指引》《准则第5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 

（本页以下无正文）  

  




